	附件：
滁州市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返还申请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 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金额单位：元

	企业基本情况
	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
	上一年度（从业人员）职工人数
	
	上缴经费账户
	户 名
	

	
	
	
	
	账 号
	

	
	上一年度工资总额
	
	
	
	

	
	
	
	
	开户行
	

	企业工会基本情况
	企业工会名称（全称）
	
	工会银行账户
	户  名
	

	
	工会成立时间
	    年     月
	
	账  号
	

	
	工会法人资格证书信用代码
	
	
	开户行
	

	申请返还金额

	序号
	缴款日期
	缴款所属时期
	税票/缴款书号码
	已缴金额
	申请返还金额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
	合  计（如缴纳笔数多，可另表列明）
	
	

	基层工会承诺书
	本工会郑重承诺，已严格依据《工会法》相关规定，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%计提并及时足额拨缴工会经费，40%部分已全部上缴至上级工会。我单位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均真实、准确，若后期检查发现少缴、漏缴工会经费等情况，我单位愿承担全部责任，并将返还的工会经费全部退回，并补缴少缴、漏缴的工会经费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会主席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（工会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公章）

 
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	填表要求
	报送方式：

1、由市总工会委托税务代收的的企业申报材料报送至龙蟠大道87号 滁州市总工会财务和资产管理部（311室），联系电话：3027263 侯会计。
    2、县（市、区）范围内的企业申报材料请报送至各县总工会处。天长市总工会： 2397315；明光市总工会：8023877；来安县总工会：5621519；全椒县总工会：2301619；定远县总工会：4027286；凤阳县总工会：2226358；琅琊区总工会：3111322；南谯区总工会：307567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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